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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处理好的几组关系 主讲人：汪建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持人：杨宇冠（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 时间：11月7日（周三）晚 19：00－21：0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教学楼419教室 一、尊重宪法

体制与大力推进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刑事诉讼法的母法；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适用法，二者

之间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是建立在

现行宪法体制的基础之上。因此尊重宪法体制无疑是刑事诉

讼法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大前提。但目前在学术界

似乎流行着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存在着

制度上的重大缺陷，如果严格遵照宪法的规定就会阻碍刑事

司法改革的进程，而要推动司法改革，就要打破宪法体制的

束缚。因此，如何处理尊重宪法体制与大力推进司法改革之

间的关系就成为修订刑事诉讼法必须首先正视的问题。在刑

事诉讼法再修订的过程中，尊重宪法是一个勿庸置疑的原则

，不能因为现行宪法体制的不完善就否定其根本法的权威。

如果为了修订刑事诉讼法而公然违背现行的宪法体制，则无

疑是本末倒置。但是对宪法的尊重也应当本着灵活的原则，

不能将尊重宪法体制机械化地理解为对宪法条文的遵守，完

全拘泥于宪法的文字表述而置宪法精神于不顾。因此笔者主

张，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行宪法



中所做出的明确规定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严格地拘束力。

这是尊重宪法体制的基本表现。 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

两种诉讼模式之间的关系 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

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是当今世界上最典型的两种诉

讼模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控辩双方当事人对诉讼程

序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司法竞技来加强当事人之间的对抗

性。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是由裁判者行使职权来掌握和推动

诉讼程序。从诉讼效率、程序的正当性等多方面考量，二者

可谓各存利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种诉讼模式都是经过

了长期的历史演化的过程，经由不同的法律文化培育至今，

因此二者的背后都形成了相对特定的诉讼文化和相配套的一

系列诉讼制度。如果脱离了其赖以生存的诉讼环境，仅仅对

两种模式进行学理的比较和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需要处

理的几个关系技术上的评价则无疑是没有实践意义的。在技

术层面上，可以大力借鉴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优

点，加强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进一步突出裁判者的中

立地位；在立法的技术规范上更是要认真学习和吸收英美法

系当事人主义的精髓所在。立足于我国国情，将当事人主义

和职权主义结合起来，是修订刑事诉讼法不二的选择。本着

这样的原则，在鉴定体制、检警关系、证据开示等一系列问

题上都会获得突破性认识。 三、尊重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潮

流与立足本国国情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法律

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个国家之间，不同法系之间，都

在不同程度的吸收和借鉴世界法律研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

最近几十年来，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法律交流日益频繁，一

些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条约相继制定生效。如果一味地固守本



国现有的法律制度，无视国际刑事诉讼的发展，则无异于清

代的“闭关锁国”，对国家法律的发展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但是，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往往要受到一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文传统等多元因素的制约。刑事诉讼法

在法律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面前应当何去何从?对待这一问题，

论者主张：既不能为了固守我国现有的国情而对国际刑事诉

讼发展的成果完全视而不见，又不能置我国现实国情于不顾

，全盘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而要力求在尊重国际刑事诉讼

法律发展与立足我国国情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点。具体说来

有三点： 第一，对于那些已经形成了国际公约的内容必须要

严格地遵守。 第二，对于那些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共同遗产的

文化精髓要善于吸收。 第三，对于那些与我国现有国情相悖

的法律制度在引进的时候要谨慎，不能迷信于西方经验，不

能盲目照搬西方制度。 四、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个基本目

标之间的关系 犯罪控制理论与正当程序理论自1964年美国刑

法学家帕卡首次提出后，至今已经为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学者

所认可。犯罪控制是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正当程序是从保障

人权的角度来看待刑事诉讼的目的。两者都是刑事诉讼所要

实现的基本目标，在诉讼体制中可谓缺一不可。这是因为，

纯粹地追求犯罪控制的目标，会把国家法制变成任意践踏人

权的遮羞布，而过分地强调人权保障无疑又会削弱国家刑罚

权的威慑力，最终将导致更多潜在的受害者沦为人权保障的

牺牲品。认真审视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后不难发现，在

我国目前，无论是犯罪控制还是人权保障，两者都严重缺失

。一些可能侵犯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宪法权利的司法行为

在实施之前不需要任何的审批程序，在实施之中缺乏必要的



监督，在实施之后更是没有司法审查的及时介入。被侵犯了

诉讼权利的诉讼当事人往往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人

权保障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制度机制。而由于一些制度规定上

的不合理和侦查人员自身能力及资源的制约，使得犯罪控制

的实现也并不尽如人意。要在刑事诉讼中实现犯罪控制与人

权保障的双重目标，并不是说在任何具体制度上都一定要兼

顾这两个基本目标，相反，笔者反对在任何一个具体制度中

都平均用力，既要控制犯罪又要兼顾到人权保障。这样的做

法并不符合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在对待两者的关系时

，在总体目标上要力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但是在

具体的制度设计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几个关

系上则应立足于该制度自身的特点和性质，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不应一概而论。例如，在要否引进诱惑性侦查、监听、

采样等特种侦查手段上，就应当侧重考虑犯罪控制的因素；

而在要否引进沉默权、扩大辩护律师的活动范围和权利、程

序性裁判机制等制度上则应当侧重考虑人权保障的因素。如

果总是一味的强调二者兼顾就可能什么事也干不了。 五、正

当程序与司法资源之间的关系 正当程序是历次修订刑事诉讼

法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当代刑事诉讼法的灵魂所在。但越

是正当的程序，越是意味着高昂的诉讼成本，二者之间成正

比例的关系。换句话说，要在刑事诉讼体制中确立正当程序

，就必然要付出高成本的代价。这是因为，司法要符合正当

程序的要求就必然要保障控辩双方在诉讼中攻防机会的平等

，保障控辩双方能够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所有这些都是建

立在诉讼程序日益严密化的基础之上。而越是严密的诉讼程

序，其程序的实施步骤和要求就越是繁琐，也就意味着要耗



费更多诉讼上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成本。在修改刑事

诉讼法时，要正式确立案件分流的相关机制，加大案件繁简

分流的力度，促使正规程序更加正规，简易程序更加简易。

具体的做法是扩大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将现行的简易程序

改革为多层次的简易程序体系，精简简易程序的相关步骤，

确保符合简易审理条件的案件能够迅速及时的完结，更加合

理地配置司法资源，把大部分的司法资源投入到运用普通程

序审理的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之中，确保这一部分的案件

真正地通过正当程序来审理。 六、刑事诉讼法适用的统一性

与各部门利益之间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并非采审判中

心主义，而是在实施过程中遵循流水式的诉讼结构，公、检

、法三机关之间呈现接力式的办案模式，每个机关各负责一

个阶段，并且在自己负责的阶段里享有很大的权利。这种流

水式的诉讼结构导致了三机关之间各有自己的部门利益。

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以后，各部门之间为了维护自身利

益的最大化，争相颁布了有利于自身的司法解释或者规定，

通过颁布各部门自己的司法解释或者规定为自己授权，公然

违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各部门在具体案件操作时也多

是以自己的部门解释为准，致使许多司法人员只知道自己的

部门规定而不知刑事诉讼法为何物。刑事诉讼法实际上已经

处于被架空的地位，许多法律规定仅仅在理论上存在而无法

在实践中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部门

利益之争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刑事诉讼法的统一性，这一问题

正是刑事诉讼法再修订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要解决各

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釜底抽薪之举无疑为彻底改变我国现

行流水作业式的诉讼结构，采用审判中心主义。但就我国目



前的组织机构特点和司法资源配置情况来看，实施此举尚不

成熟。因此，修订刑事诉讼法可以考虑通过一些举措最大限

度地维护刑事诉讼法的统一适用。 七、关于原则性和可操作

性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应增加程序法的条文要增加，取消宣示

性规定，增加违法规定的后果。应尽量减少例外性的规定，

避免兜底条款，从而真正发挥条文的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